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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编制与
管理技术体系改革
徐　宁，陈　川，王朝宇，梁家健，轩　源

[摘　要]通过回溯城镇详细规划发展历程，从公权与私权、监管与效率这两组关系入手，解构城镇详细规划演进的内在逻辑，
结合“多规合一”、政策联动、保障实施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梳理出系统评估、再次分层、土地整备、数据治理
等优化方向。针对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控规评估、分层编制、分类引导、精细管控、数据治理
5 个方面梳理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改革实践，以期形成纵向贯穿、横向联动的能用、好用、管用的城镇详细规划编制和管理
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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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the Technical System for Detailed Urban Planning Formulation and Manage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the New Period/XU Ning, CHEN Chuan, WANG Zhaoyu, LIANG Jiajian, XUAN Yuan
[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detailed urban planning is reviewed in this study, with the inherent logic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blic rights and private rights, as well as supervision and efficiency being analyzed. Key optimization orientations are identified, 
including systematic evaluation, re-stratification, land preparation, and data governance, with the imperatives of multi-plan 
integration, policy interaction, and the assurance of successful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being considered.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detailed urban planning in Guangdong province, valuable insights are derived from five critical aspects: 
regulatory planning evaluation, hierarchical planning formulation, classified guidance, fine control, and data governance, which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active and effective detailed planning formul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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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完善和转型过程中
具有重要作用。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详细规划的编制和管理体
系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针对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以
下简称“城镇详细规划”) 面临的成果构成复杂、编审
效率不高、技术体系僵化等问题，学术界围绕要素传导、
编制内容、成果要求等内容展开了大量探讨 [2-4]。但是
既有研究大多从某一时间“断面”切入，探讨城镇详细
规划在特定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改革重点。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空间逻辑 [5]，城镇详细规划是为了在经济社会

0　引言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国
土空间开发利用行为进行引导和管制，详细规划应运而
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逐步形成了以控制性详细
规划 ( 以下简称“控规”) 为核心的详细规划编制和管
理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详细规划基本延续了
控规的法律地位和重要作用 [1]。同时，详细规划作为衔
接法定规划和建设管理的最重要“界面”，是统筹保障
公民空间权益、推动空间规划落地的关键环节，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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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对空间开发利用进行引导和约
束而产生的政策工具，对其特征、问题和
优化策略的研究应从时间维度展开。

当前正处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
和各类规划编制的过渡期，面向全面提
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的要求，本文尝试结合特定历史时
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回溯城镇详细
规划的发展历程，从中寻找其演进脉络
及隐含的底层逻辑，并在社会经济发展
迈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根据当前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结合广东省的实
践，对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城镇详细规
划的技术体系优化提出方向性建议。

1　城镇详细规划的发展历程

1.1　萌芽阶段(1956—1979年)：
参照苏联模式，作为总体规划的
“具体化”延伸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行计划经
济，城乡规划和建设管理也带有明显的
计划色彩。1956 年《城市规划编制暂行
办法》出台，确定了总体规划和详细规
划等文件的编订办法 [6]。在自上而下计划
刚性传导管控的管理体制下，建设项目
选址具体、期限集中、资金明确，详细
规划主要发挥对总体规划延续深化和具
体化表达的技术性工具作用。这一时期
城镇详细规划的编制主要参照苏联模式，
其实质基本等同于面向工程实施的修建
设计，编制内容与技术要求基本与建设
项目的总平面图一致 [7]。

1.2　探索阶段(1980—1989年 )：
引入欧美区划，伴随土地制度的
改革诞生了控规

改革开放初期，为完善关于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等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上
海、温州等沿海城市不再止步于“摆房子”
式的详细规划 [8]，开展了详细规划编制
和管理体系的探索，在详细规划编制和
管理上更加注重城市土地的商业价值、
规划弹性、区域发展的整体性。1982 年，

上海虹桥开发区为适应外资建设的要求，
编制了土地出让规划，主要对 8 项用地
指标进行控制；1984 年，《城市规划条
例》出台，这标志着我国城市规划法律
体系初步建立，明确了规划许可证和竣
工验收等基本制度；1987 年，桂林市中
心开展了控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套较
为完善的城镇详细规划编制方法；20 世
纪 80 年代，广州探索编制街区规划并颁
布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程序促进规划
与管理相结合 [8]。

1.3　发展阶段(1990—2009年 )：
顺应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法制化”
进程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法治
化进程快速推进，土地和规划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建设也同步深化。
199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正式施行，确立了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和规
划管理“一书两证”制度。1991 年颁布
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了详细规划
分为控规和修建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修
规”)，控规在我国规划体系中的法律地
位得以确立。1992 年出台的《建设部关
于搞好规划加强管理正确引导城市土地
出让转让和开发活动的通知》要求将编
制控规作为城市国有土地出让的必备前
置工作。1998 年，深圳开始探索法定图
则，并将其作为土地开发和控制的依据。
2004 年《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
管理条例》出台，该条例成为国内首部
省级层面关于控规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正式实施，控规作为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
体系的核心环节，从原先的技术参考文件
转变为规划行政的法定依据 [2]。

1.4　完善阶段(2010—2019年 )：
从城市规划许可向空间用途管制的
“系统性”发展

随着建设用地的拓展以及附着其上
的各类空间开发利用权益的持续流转，
权益主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越来越复

杂，空间利益冲突频繁出现，多种用途
管制要求交叉重叠成为控规难以回避和
解决的问题 [9]，控规的管理范围、关注
事项持续扩展。2011 年出台的《城市、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提出
控规的编制应当综合考虑当地资源条件、
环境状况、历史文化遗产、公共安全及
土地权属等因素。各地在控规的编制中
也更加注重交通、市政、公共服务、洪涝、
社会稳定等专项评估工作，城镇详细规
划所承载的功能和相应技术内容持续增
加，已经远超其诞生之初作为服务管理
的技术性文件的范畴。

2018 年自然资源部组建，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构建的大幕拉开，在全地域、
全领域、全要素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导
向下，详细规划作为法定规划的关键一
环，其综合性与系统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2　城镇详细规划演变的内在逻辑：
统筹公权与私权、监管与效率

回顾城镇详细规划的发展历程可知，
城镇详细规划的技术标准、成果形式、
管理机制不断适应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
济社会发展实际，公权与私权、监管与
效率这两组关系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进
行了相应调整 ( 图 1)。

2.1　公权与私权：详细规划的分层
与再次分层

城镇详细规划自诞生起就承担着落
实城市功能布局、重大项目选址、基础
设施等公权事项的使命。在城市经营和
推动土地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
的角色逐渐从城市建设者向城市管理者
转型 [6，10]，详细规划发挥作用的方式从
直接指导建设转变为规范引导各类建设
主体的行为。城镇详细规划作为直面企
业、居民等权益主体，推动多方协商、
博弈的特定规划，除了坚持公权使命，
还要尊重与保障私权。

为了协调公权与私权，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详细规划出现了首次分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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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控规、修规并存的详细规划技术和
管理体系。控规作为“博弈平台”，对
于关乎民生、生态环保等的公权事项采
用“定界＋定点”的方式进行管理，对
于开发容量、用地性质等私权事项采用“定
性＋定量”的方式进行管理，并将直接指
导建设的“蓝图”职能移至修规，这在一
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化的管控需要。

但是随着城市进入存量发展阶段，
各类权益主体的博弈日益复杂，城镇详
细规划面临规划实施、土地流转、权益
协调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需要预留一
定的弹性以应对实施过程中的动态变
化。因此，既有控规以“图则＋指标”
的形式刚性明确所有管控和权益分配
事项的技术逻辑，在同一份规划成果中
已经越来越难以兼顾公权与私权的管
理和协调需求，未来详细规划将迎来再
次分层。

2.2　监管与效率：详细规划的“快编
快批”“编而不批”“按需编审”

作为法定规划，城镇详细规划的编
制、修改、审批和实施监督有着严格的程
序要求，随着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的
不断完善，其监管的程序完整性和严肃性
也日益增强。此外，为尽快推动土地进入
市场，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详细规划编制
审批时对“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城镇详细规划监管和
效率的矛盾开始显现，表现为：已编制
的详细规划根据市场动态变化反复调整
且编制调整程序复杂、周期长。为兼顾
对市场变化的响应效率和落实“程序正
义”的要求，部分地方政府对详细规划“编
而不批”，待开发意向明确后再走完审
批程序，城镇详细规划作为法定规划的
严肃性和监管效力因此受到较大损害。

对监管和效率这组关系的协调仍是

未来城镇详细规划编制、审批的关键任
务，需要探索如何在落实监管刚性和程
序严肃性的前提下，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建立更具灵活性的“全域覆盖”与“按
需编制”相结合的机制。

3　新时期城镇详细规划的新要求

3.1　城镇详细规划扮演的新角色
3.1.1　“多规合一”：各级各类规划
意图落地的终端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作为国家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强调整体
性治理 [11-12]，其管控内容从单一的建
设用地管控向全域全要素的用途管制
转变。城镇详细规划作为在具体空间上
实现“多规合一”的末端环节，既需要
落实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衔接专项
规划的主要内容与空间需求，也需要梳

“计划”主导，管控事
项一杆到底，严格落实
上层意志，公权管控力
强

以控制指标、千人标准约束，
处于技术规范建立过渡期，
公权力相对减弱

初步构建了编制体系，编制
内容与深度减少，进一步提
高了管理效率

规划编审内容增多，行政流程
更加严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规划响应效率

明确控规法律地位，完善规划
编审与监管机制，控规走向编
管一体

作为“一书两证”的核发依据
开始关注土地征收的权益协
调，对留用地等进行谋划

控规作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统一
规划，管控范围延伸至自然环
境、社会人文、生产生活等领
域，强化公权落实保障

详细规划管控范围更大，强调对国家
战略和上位规划的保障，以及与各专
项规划的衔接，落实相关政策要求，
自上而下的公权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加强统筹，强调整体
治理性，详细规划注重协调与实施，落
实城市发展理念，自上而下的公权影响
力进一步加强

存量时代利益博弈复杂化，空间权益
冲突增加，权益主体更多，进一步考
虑各方利益

注重协调空间背后的权属与诉求，注重
协调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保障刚性管
控要素落实的基础上给予市场弹性

编审及管理内容增加，空间统筹作用
加强，相关部门进一步参与规划编审
审批

构建严肃规范的编审及管理制度，注重
动态化、数字化治理，加强行政监管

审批层级、部门增多，调整流程更为
严谨，规划的空间响应能力下降

结合技术体系的优化，在遵循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适当简化审批程序，加强互动
反馈，提高规划响应效率

规划审批监管体系尚不完善，
规划内容、深度存在一定的
随意性，部分地区出现行政
违规行为

明确土地使用权转让合法性，
探索统筹平衡多方利益主体，
激发私人主体的参与热情

以集体利益协调为主，
较少考虑私人主体影响

尚未建立有效的法律监
管体系，以政府计划形
式出现

规划层次和内容较少，
响应和执行效率较高

图 1　城镇详细规划发展历程及公权与私权、管控与效率内在关系转变示意图



105新时期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编制与管理技术体系改革　徐　宁，陈　川，王朝宇，梁家健，轩　源

①在规划编制阶段要准确把握趋于复杂
的权益主体诉求和相互关系，融合城市
更新、土地整备等不同专项领域的技术
工具，形成兼顾各方需求的规划方案。
②在审批、修改的程序上，应按照管控
需要，区分不同情形，适当简化技术体
系与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3.3　新时期城镇详细规划的技术
优化方向

根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城镇详细
规划“多规合一”“政策联动”“保障实施”
的新要求，以及对公权与私权、监管与
效率这两组关系变化逻辑和趋势的理解，
本文提出城镇详细规划技术优化的 4 个
方向。
3.3.1　以“系统评估”强化新旧协同、
上下反馈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确立后已编控规
与新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的脱节，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
调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规划之间的协同
性，要求对自上而下的传导要求、自下
而上的权益诉求、横向各部门的项目落
地需求及管控要求进行充分衔接。

为了强化规划的权威性、实现“多
规合一”，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强
化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之间的“双向互
动”，总体规划主要反映各级政府的意图，
无法详细剖析具体建设的需要，如在规
划实践过程中，已批控规拼合人口超过
总体规划人口规模的情况普遍存在，使
得按照总体规划要求落实的各类公共服
务设施存在较大缺口。应在城镇详细规
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建立新旧衔接、互
动反馈、动态优化的机制，强化城镇详
细规划直接面向具体空间需求的迅速反
馈作用。二是要强化城镇详细规划与专
项规划的协调反馈，在坚持国土空间的
唯一性的前提下，将相关专项规划主要
内容纳入详细规划，统筹协调各个职能
部门的空间管控要求，进一步发挥城镇
详细规划作为空间协商工作平台的作用，
解决以往“多头管理”“管理规则互相

理、协调具体空间背后的权属、诉求、
政策，将上位规划的平面管控要求具象
为对具体空间的时空立体化控制，形成
对具体地块用途、开发强度、开发保护
路径等的实施性安排，统筹分配“土地
发展权”[13]。
3.1.2　政策联动：规划、土地、权益
等多种政策工具的融合

城镇详细规划是优化城乡空间结
构、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实
施性政策工具。应根据国土调查、地籍
调查、不动产登记等法定数据，发挥好
城镇详细规划对土地整备统筹的工具性
作用，基于地方政府高效开发利用土地
的实际需要，在城镇详细规划中充分考
虑土地权属与利益协调、用地布局与功
能优化、土地增值与市场需求等内容，
充分发挥城镇详细规划的“赋值”和土
地整备的“增值”作用，强化对“找地、
整地、招商、供地、建设”的全流程引
导与管控 [14]。
3.1.3　保障实施：实施建设及协调
的平台

城镇详细规划作为法定规划与实施
建设的“界面”，延续了原控规在规划
许可、用途管制上的法定地位。随着空
间发展模式逐步从“增量扩张”向“存
量优化”转变，详细规划的协调对象覆
盖了开发保护范围、开发容量、人的需求、
时序安排等多个维度 [15]。由于国土空间
的唯一性，附着其上的社会空间复杂性
和管控主体多样性的协调难度加大 [16]，
逐渐显现了土地稀缺、权益交织、管控
重叠、空间负外部性等问题，这对城镇
详细规划统筹协调各类项目、权责、利
益等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2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两组关系
的影响
3.2.1　对公权与私权的影响

在公权方面，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
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
食、能源、生态、产业链、供应链等的

安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加强对国土空
间的整体规划、强化资源的集中统一调
配、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
挥政府的作用成为新的发展要求。因此，
城镇详细规划公权作用强化的重点包括
3 个方面：①强调国土安全保护，将与粮
食安全、生态保护相关的事项作为国家
层面关注的重点事项，自上而下严格落
实。②规划范畴向全地域、全领域、全
要素扩展，对城镇和乡村规划管理、不
同部门管理职能与要求，以及山、水、
林、田、湖、草、沙各类要素进行协调。
③坚持国土空间的唯一性，将“以不同
层次规划为载体，进行土地发展权的逐
层分解与空间配置”作为规划传导的重
要支撑。

在私权方面，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显著优势，城镇详细规划要全方
位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城镇详
细规划私权保障需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优化：①更加尊重空间涉及的不同权益
主体，在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环节都应重
视土地用途、权益结构等，编制“从群
众中来”的规划。②正视“存量时代”
的国土空间治理和市场规律，强化对实
施路径的安排，探索运用“以时间换空间”
的方式形成调整型、重构型规划的编制
和实施模式。
3.2.2　对监管与效率的影响

在监管方面，应强化城镇详细规划
编制审批过程的强制性、程序性、严肃
性，可采取以下措施：①按照“一级政
府、一级事权”的原则，对于国土安全、
重大发展战略等涉及上级政府事权的事
项，做好空间保障落实工作；②在“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要求下，正视“实施
监督体系”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四体系”
之一的重要地位，严格实施规划的批后
监管。

在效率方面，城镇详细规划将继续
发挥支撑引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在强化利益协调、优化编审流程、
提高管理效率方面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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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的问题。
3.3.2　以再次分层推动规划管控
刚弹结合

为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的目标，
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刚性底线与规
则，又要留好弹性，尊重空间发展的复
杂性与不确定性。

在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
划能用、管用、好用方面，需坚持以下
两点。一是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并存，
以单元层统筹公权落实，以实施层强化
私权协调。其中：在详细规划单元层面，
立足长远发展目标，强调空间格局、生
态保护、配套标准等底线性内容，保障
空间可持续性、维护公众权益；在地块
开发细则层面，加强城市设计、产业策划、
土地整备等引导性内容的动态适应性，
对不同类型空间进行分类控制，引导创
造空间价值，丰富要素和指标管控规则，
强化其对不同地区的适应性 [17]。二是坚
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其中：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统筹规划与规则的
关系，以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以规则规
范市场行为，强化政府的统筹调控能力；
在单元层面，强调政府的引导性，对公
共空间要素配置、空间承载力、风貌保
护与培育等进行整体协调；在项目实施
层面，注重市场能动性，注重规划管理
主体的社会性、空间权益的公平性和包
容性。
3.3.3　以“土地整备”协调配置公私
空间权益

进入存量时代，城市走上了“内涵式、
渐进式”发展道路，在规划实施过程中
出现了资产权益重构问题。由于城镇详
细规划承载着土地价值挖潜与利益格局
重构的重要功能，应重视规划过程中各
类权益的时空协调。

在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过程中：一是
要保障公共权益，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
及标准规范，结合单元内空间资源的实
际情况，科学配置交通市政设施、公共
服务设施、开敞空间等公益性设施，保
障公益性设施充足且可落地；二是要强

化私权协调，合理配置空间发展权，加
强对规划过程与地籍管理、土地征收、
土地供应、增存挂钩、增减挂钩、存量
盘活等“流量过程”的谋划，统筹空间
开发任务的时空分解工作。
3.3.4　以“数据治理”强化流程监控、
提升效率

规划作为凝聚公共价值、协调公共
利益、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工具，不仅
是一个结果，还是一种过程，其应关注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需求并强
化自身的灵活性 [18]。

因此，在提升城镇详细规划治理能
力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强化过程记录，
建立“动态更新、过程留痕”的详细规
划管理系统，通过对多元空间数据的整
合与同步更新，对城镇详细规划批复后
的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与维护，强化
城镇详细规划编制与管理的科学性；另
一方面要提升规划动态适应能力，客观
认识并尊重规划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规划调整优化流程，
优化分层审议审批机制，支撑政府管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4　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技术体系
改革实践

4.1　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的现状
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区，区域内城镇详细规划两组关系的不
适应性较早地浮现出来，具体问题包括：
“一步到位式”的指标管控，对经营性
用地与公益性用地不加以区别；对土地
管理数据考虑不足，造成规划实施率低；
规划反复调整，如珠三角地区某市每年
的控规调整宗数就达数百项；控规调整
审批流程长、效率低，单个控规编制调
整审批周期普遍在半年以上。这些问题
极大地损害了城镇详细规划的权威性，
也使其越来越难满足城镇国土空间管理
的实际需要 [18]。

此外，广东省的城镇详细规划也具

有诸多鲜明的本地特征与问题。一是已
批控规覆盖广、积累深。经济社会发展
的先行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主要城
市已基本实现控规全覆盖，各地积累了
大量的控规成果和海量的规划编制管理
数据，规划体系改革的调整难度较大。
二是存量建设用地规模大、权属散。建
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国有用地与集体
用地的“双二元”破碎混杂结构，以及
既有控规技术和管理模式的不适应性成
为制约城镇详细规划效力实现的主要障
碍 [19]。三是动态过程治理难度大、要求
高。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更
新等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行为中存在的复
杂利益格局，要求城镇详细规划具备对
市场主体、权属主体、市民等多元主体
利益诉求的快速响应和动态适应能力，
既有的城镇详细规划侧重于技术理性，
对空间权益配置缺乏应对能力的短板逐
渐显现 [20]。

4.2　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改革的
总体思路

广东省城镇详细规划改革坚持 4 个
原则：①采用渐进式的技术改革路径，注
重技术改革的延续性，针对已批控规覆盖
范围广、成果积累深的问题，需处理好原
有控规与改革之后的城镇详细规划之间的
关系，尊重原有控规成果的法定性，吸纳
原有控规中合理的技术手段。②实施综
合化的资源要素统筹，协调土地用途管
制与空间使用主体的“多元性”和土地
物质属性的“唯一性”，强化城镇详细
规划对各级重大项目、专项领域空间诉
求的支撑作用，强调空间资源整合与空
间需求响应，促进各类空间资源的合理
配置。③构建精细化的规划实施路径，
面对“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转变，
以及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强调对多元
化物权主体的权利再分配，重视政策机
制设计对规划实施过程的支持和保障作
用，强化城镇详细规划的平台性和动态
适应性，加强各参与主体对空间生成过
程的能动干预与即时反馈，使城镇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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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能够满足多种场景下的多元诉求。
④强化数据管理支撑，衔接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管理平台，将规划、
建设、管理、运营的全过程数据纳入分
析范畴，形成“事前评估诊断、事中统
筹协调、事后反馈修正”的全流程空间
监测体系。

2021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干
指导意见 ( 暂行 )》，该意见聚焦提高编
制审批效率，提出分层级、分类型的编
制方法，精简规划成果，提升控规审批
效率。此外，广东省为适应存量改造的
市场化需要，注重空间权益动态协调，
优化控规动态维护机制，提出控规局部
调整和技术修正等的设置标准。这些行
政管理上的创新探索为后续的详细规划
改革明确了方向，也创造了深化改革的
基础土壤。

4.3　广东城镇详细规划改革的具体
做法

针对新时期城镇详细规划面临的强
化规划协同、保障规划实施、注重公私
权益、提高监管效率等新使命、新要求，
广东省在已编控规评估、详细规划单元
划分、详细规划编制、数据标准与汇交
清单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技术指南，并
将这些技术指南作为指导未来城镇详细
规划技术体系优化的指引性文件。

4.3.1　控规评估：延续法定效力，
促进详细规划向上反馈与有序优化

在尊重已批控规法定地位的基础上，
以“识别问题、新旧衔接”为核心开展
清单式控规评估，将控规评估作为尊重
法定规划效力的一次专项梳理和在国土
空间规划过渡期支撑总体规划编制的基
础工作。从符合性、支撑性、适应性、
实施性等角度，对现行控规在与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衔接、近中远期重大项目
布局、可行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识
别、梳理和归纳 ( 图 2)。在评估过程中，
一方面将识别出的问题实时反馈至正在
编制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
划中，强化各级各类规划的协调；另一
方面通过对冲突的严重程度、规划实施
的轻重缓急等进行综合评价，明确重点
优化、适时优化、继续适用 3 类单元，
形成优化清单以指导后续详细规划的修
编与实施管理。
4.3.2　分层编制：强化规划传导、
时空统筹配置空间资源与权益

为保障规划实施，以单元划分支撑
“刚弹结合、统筹实施”的分层编制体
系 ( 图 3，图 4)。落实 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理念，明确单元划分规则，按照“规
模均好、编管一体、尊重权属、易于识
别”等原则划定城镇详细规划单元，以
更好地区分城镇详细规划的规划和规则
两种不同属性。在单元层面强调规划属

性，通过单元落实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的管控要求，统筹各单元的目标定位，
落实底线管控与用地布局、单元开发强
度、设施布局等内容，并将相关管控要
求分解传导至地块。在地块层面强调规
则属性，在单元总体管控要求的基础上，
根据土地出让计划、年度建设计划、改
造更新计划等需求动态开展规划编制，
并制定地块深度的规划方案，明确地块
具体的规划控制要求，为城市规划管理
及土地管理提供依据。
4.3.3　分类引导：强调因地制宜、
单元差异引导与地块精细管控

通过对城镇详细规划单元“贴标
签”，如“一般地区、重点开发、城市
更新、历史保护、战略留白”等，以增
减编制内容的方式对城镇详细规划编制
内容进行分类引导，以适应空间需求的
多样化与空间管控的差异化。针对不同
类型地块，通过管控指标的差异化设置，
强化地块动态适应能力。例如：对于公
益性用地的控制指标，适当进行简化，
在符合技术规范的前提下，鼓励提高公
益性用地的开发强度、增加设施规模、
提升服务水平、补齐民生短板；对于产
业用地，在符合国家、省有关政策和技
术规范要求，以及满足基础设施支撑条
件的前提下，仅需要确定用地面积、建
筑面积、容积率等指标控制要求，其他
控制指标可在规划实施阶段结合项目具

图 2　 城镇开发边界内已编控规评估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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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需要予以明确。
4.3.4　精细管控：融合土地整备，
理顺公私权益与保障精细治理

将城镇详细规划与土地整备、城市
更新等实操性技术工具融合，为存量时
代发展权的统筹配置提供支撑 ( 图 5)。
在城镇详细规划中增加土地整备研究，
综合运用“土地、规划、政策”工具包，
强化政府统筹作用，实现土地整治、连
片整备、权益均衡。其中，单元层面主
要统筹各类重大项目的空间落地需求，通
过摸查现状用地权属、划示土地整备重点
区域，提出整备路径、权属调整建议，并
与详细规划方案融合，引导土地成片连片

整备开发；地块层面主要聚焦项目实施过
程中的权益平衡，通过细致的土地权属摸
查，明确土地整备主体、整备方式与供应
路径，推动土地整备规则与路径的法定化，
并指导生成土地整备实施方案。
4.3.5　数据治理：实现统一管理，
提升成果质量，促进部门协同

为保障对规划编制管理的全流程动
态管控，制定城镇详细规划成果数据标
准和汇交清单，建立以“过程管理、动
态维护”为核心的系统性数据平台。适
应“分层、分类”的规划成果体系，明
确数据底板、数据编码、文件格式等要求，
将基础数据、批文、矢量数据和规划表

格等经法定程序批复的城镇详细规划数
据成果动态纳入广东省“一张图”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一方面强化成果校核，
通过机器校核等方式对入库成果进行质
量把关，保障控规编制成果的准确性、
规范性，减少因数据不全、要求不清而
导致的审批不畅、重复修改等问题；另
一方面强化成果应用，以行政许可信息、
土地信息、各类规划信息为基础，实现
大数据分析、规划动态更新和实施跟踪
等功能，以更好地支撑各级规划实施管
理工作，强化发改、规划、环保、建设
等部门的行政管理业务协同和建设项目
审批流程协同。

5　结束语

城镇详细规划既是法定规划体系与
土地开发利用实施管理衔接的主要“界
面”，也是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
切的规划环节。回顾城镇详细规划的发
展脉络，其内在的公权与私权、监管与
效率两组关系始终相互交织、互为制约。
在不同时期为适应不同经济社会背景，
城镇详细规划的关系进行了调整，这也
引发了技术和管理体系的持续变化。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不仅是国家
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还是经济社

图 4　详细规划分层编制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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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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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详细规划与土地整备结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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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演变的必然要求。本文不局限于“就
问题寻策略”的静态研究方法，将城镇
详细规划的内在角色及其功能逻辑置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尝试遵循
规律、把握趋势，构建符合新时代社会
经济发展需要的城镇详细规划技术体系。
首先，从发展历程出发，分析详细规划
演变的内在逻辑，对国土空间精细化治
理要求下的城镇详细规划技术方法优化
进行了思考。其次，梳理归纳我国城镇
详细规划的演变特点，总结其演变的共
性趋势。最后，基于对广东省城镇详细
规划管理的现实需要和既有探索，提出
兼具普遍性及地方特殊性的技术和管理
改革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在原有规划体
系基础上的改革创新，从框架构思到成
果适配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各层
级规划和各管理环节共同发力、相互反
馈、循序渐进。顺应新时代强管控、促
交互、明刚弹、重权益、优治理等新目标、
新要求，城镇详细规划需要在技术和管
理体系上进行相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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